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 

 

  2015 年 9 月 11 日                            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为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信息披露，提高上市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特制定本备忘录，请遵照执行。 

 

一、总则 

（一）本备忘录所指的专业投资机构包括：私募基金、基金管理公司、资产

管理公司及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等专业从事投资业务活动的机构。 

（二）本备忘录所指的合作投资事项包括： 

1、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并购基金或产业基金等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投资基金”），以及上市公司与上述投资基金进行后续资产交易； 

2、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市值管理、财务顾问、业务咨

询等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3、专业投资机构投资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达到或超过 5%； 

4、其他本所认定的合作投资事项。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涉及上市

公司相关安排的，适用本备忘录的规定。 

（四）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视同上市公司与专业

机构合作投资，适用本备忘录的规定。 

（五）证券公司等金融类上市公司从事作为日常经营业务的专业投资活动时，

不适用本备忘录。 

（六）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分阶段披露的原则，及时披露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

投资的进展情况。 

（七）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事项筹划和实施过程中，应建立有



效的防范利益输送与利益冲突的机制，健全信息隔离机制，不得从事内幕交易、

市场操纵、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 

（一）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应视同上市公司的对外投资履行

临时披露义务，但无论上市公司参与金额大小，均需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上市

公司参与金额超过董事会权限范围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应

当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二）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应当及时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

信息，并向本所提交以下文件： 

1、公告文稿； 

2、合作投资相关协议或具体说明材料； 

3、董事会决议； 

4、股东大会决议（如有）； 

5、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拟共同设立投资基金的，应当及时披露以下

内容： 

1、专业投资机构基本情况，包括机构名称、成立时间、注册地、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投资领域等。如合作方为合伙企业，应披露

GP、 LP信息。如合作方为私募基金，应披露是否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

序； 

2、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包括专业投资机构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是否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是否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是否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如有，应当披露

股份数量、持股比例、持股目的、未来 12个月内是否有增持或减持计划）； 

3、投资基金的具体情况，包括基金名称、基金规模、组织形式、出资方式、

出资进度、存续期限、退出机制、会计核算方式、投资方向等。如已形成投资计



划，应一并披露； 

4、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包括管理和决策机制、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

利义务、收益分配机制，上市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权等； 

5、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是否在投资基金中任职、是否存在，如

有，应当说明认购份额、认购比例、任职情况、主要权利义务安排等； 

6、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包括投资领域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

否存在协调关系、投资失败或亏损的风险、内部管理风险、对外担保风险（如有）

等； 

7、合作投资事项是否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如是，应当说明是否

已做出相应安排（如投资基金在收购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资产之后，

上市公司具有优先购买权等）。 

（四）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除应当依据本备忘录第二

条（三）项的规定披露专业投资机构基金情况、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外，

还应当披露以下内容： 

1、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包括签订时间、合作目的、合作模式、合作期限、

合作事项的决策机制和运行机制等； 

2、专业投资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业务咨询或财务顾问、市值管理服

务的具体领域、一揽子计划安排、费用或报酬以及其他特别约定事项等； 

上市公司应完整披露与专业投资机构签订的各项协议，不允许存在桌底协议。 

（五）专业投资机构持有或通过协议、其他安排或与他人共同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在公告时

应同时说明与该机构是否存在本备忘录所规定的合作投资事项。 

（六）专业投资机构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等业务的，无论参

与金额、比例大小，上市公司均应在方案中说明与该机构是否存在本备忘录所规

定的合作投资事项。 

 

三、后续信息披露 



（一）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投资基金的，应当及时披露如下进

展情况： 

1、拟设立的投资基金募集完毕并完成备案登记或募集失败； 

2、投资基金进行对上市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投资或资产收购事项； 

3、投资基金发生重大变更事项或投资运作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可能会对上

市公司造成较大影响的。 

（二）上市公司购买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的投资基金进所持有的标的资

产，或购买专业投资机构推荐的标的资产的，应当披露以下内容： 

1、专业投资机构及其管理的全部基金/信托/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在标的资产

中的持股情况，包括持股数量和比例、受让标的资产股份的价格和时间、锁定期

安排等； 

2、专业投资机构及其管理的所有产品在最近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包括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时间、

锁定期安排等； 

3、上市公司、专业投资机构与标的资产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

系等情况。 

（三）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应当及时披露以下进展情

况： 

1、完成合作协议约定的各项主要措施或计划安排； 

2、根据合作协议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3、合作协议发生重大变更或提前终止。 

（四）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就合作投资后续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四、附则 

本备忘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